
重要事项  

按摩院牌照申请人须知  

 

应该做的事项  

 

  应  写信或打电话给规划署，查询拟开设按摩院的地

点是否须要得到「规划许可」。  

  应  把申领牌照的处所的平面图和空调／通风系统设

计图则各一式三份，连同申请书一并提交 警务处

牌照组，而上述平面图和设计图则应以公制单位

及按不少于 1:100 的比例绘制。  

  应  聘用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进行消防装置及设备的

安装／改装／加装工程。  

  应  聘 用 注 册 专 门 承 建 商 (通 风 系 统 工 程 类 别 )验 证 机

械通风系统的安装／改装／加装工程及有关的通

风系统图则是否符合规定。  

 

不应做的事项  

  不应  拣选位于工业大厦内的处所。  

  不应  拣选指定作紧急用途的地方内的处所。  

 

 

*  上述指引旨在协助申请人遵行各项消防规定，申请人必须同

时遵办发牌当局及政府其他部门所规定的事项。  

 


